
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指引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第七十九条: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

境保护标准要求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。

第八十一条第二款：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

标准的防护措施。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。

第一百一十二条：“（六）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、利用、

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”“处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”

二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—2023）

（一）贮存设施（场所）分类



（二）总体要求

（三）贮存设施选址及容器和包装物污染控制要求



（四）贮存设施污染控制要求

（五）贮存过程污染控制要求



（六）贮存设施、贮存点运行及监测等要求


